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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为帮助我国农产品生产、出口企业更好地开展贸易活动，使

商务信息更好地服务于“三农”工作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在发

布２０１０年度《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》的同时，首次将报告中涉

及的我主要贸易伙伴关于农产品贸易的法规政策措施汇编成《国

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（农产品分册）》，单独发布。

《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（农产品分册）》主要内容包括美国、

欧盟、日本、韩国等我国主要的１６个重点贸易伙伴在２００９年出

台或实施的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政策和措施，主要包括关税措

施、进口限制、出口限制、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植物卫生

措施。

据中国海关统计，２００９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值为

９１３．５亿美元，同比下降７．３％。其中出口３９２．１亿美元，同比下

降２．５％，进口５２１．７亿美元，同比下降１０．５％，逆差１２０．４亿美

元。我国出口的农产品主要包括水产品及其制品，食用蔬菜、水

果及其制品，油料，香料及肉类制品等；进口的农产品主要包括油

料、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品、其他农产品、水产品、食用水果及蔬

菜等。尽管农产品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不大，但农

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粮食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农产品贸易

的正常发展对推动我国农业走向社会化、规模化、集约化，提高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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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收入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
农业一直是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重点领域。除

进口限制和关税等传统贸易保护措施之外，日本、美国、欧盟、韩

国等主要发达国家（地区）还不断出台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

生与植物卫生措施，增加检测项目，提高技术标准。这些贸易保

护措施显著提高了我国农产品企业的加工和出口成本，增加了我

国农产品出口的难度，使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。

希望我国政府农业主管部门、有关行业组织和农产品生产出

口企业，能够在《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（农产品分册）》的帮助

下，深入了解我国主要农产品出口市场的贸易政策及具体做法，

认识和掌握农产品贸易环境的最新变化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，努

力防范国外农产品贸易投资壁垒措施带来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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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　　国

一、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

（一）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

１．有关在动物食品或饲料中禁用物质的执行时间的修改

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４日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了《禁止在动物

食品或饲料中使用的物质；确认最终规则的生效日期》，食品药品

管理局确认，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５日公布《禁止在动物食品或饲料中使

用的物质的最终规则》（联邦纪事（ＦＲ）第７３卷第２２７２０项）的最终

生效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７日。为了允许实施人有额外时间遵守

新的要求，该局同样还规定了上述规则的最终遵守日期为２００９年

１０月２６日。禁止在所有动物食品或饲料中使用某些牛源性的原

料主要包括：３０个月或以上的牛脑髓和脊髓、未经检验和批准供人

类消费的任何年龄的牛脑髓和脊髓、未经检验和批准供人类消费

的屠宰后完整的畜体（如脑髓和脊髓尚未去除）、源自本规则提案

所禁止的原料，并且含有０．１５％以上不能溶解的杂质的牛脂，以及

源自本规则提案所禁止的原料的机械分割的牛肉。该额外期限同

样也将给其他受到影响的人（包括家畜生产商和包装商）更多的时

间以确定适当的方法处理本规则禁止在动物饲料中使用的物质。

２．美国免除西红柿最低等级要求

２００９年９月４日，美国农业部农产品销售局发布《蔬菜，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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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法规；部分免除新鲜西红柿最低等级要求；最终规则》，规定了

部分免除西红柿进口法规中的最低等级要求。负责管理佛罗里

达本地西红柿市场秩序的佛罗里达西红柿委员会建议修改佛罗

里达西红柿管理规定。市场秩序管理规章制度最近进行了修订，

对收获期标志西红柿（年份标志）免除了美国２级外观要求。根

据《１９３７年农业营销协议法案》第８ｅ条，进口法规需要作相应修

改。本规则规定为符合市场秩序管理规定，进口法规中的收获期

标志同样部分免除。该规则自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５日起生效。

３．强制性原产地国标签最终规则

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日，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发布了《对

肌肉切割的牛肉（包括小牛肉）、羊肉、鸡肉、山羊肉和猪肉强制性

原产地国标签的最终规则》，该最终规则是对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５日，

美国农产品营销局在联邦纪事上发布的《对肌肉切割的牛肉（包

括小牛肉）、羊肉、鸡肉、山羊肉、猪肉、野生和养殖的鱼及贝类食

物、易腐农产品、花生、山核桃、人参以及澳大利亚坚果的强制性

原产地标签的最终规则》的确认，且未作任何变动。该规则包括

消费者知情权要求，以及零售商和供应商保存记录的责任。根据

规定，上述产品的供应商，均须向零售商提供产品来源地的资料，

而鱼类及有壳水生动物供应商还须注明生产方法（野生或养殖）。

不受强制性原产地标签所限的产品包括加工食品的原料、源于受

影响产品但经过物理或化学转变（如烹调、腌晒或烟熏）的产品、

与受影响产品或巧克力和番茄酱等其他食品成分混合的产品等。

４．关于进口食品中含少量肉、家禽、加工蛋产品成分的执行

通告

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９日，美国农业部食品健康与检验局发布《有

关进口食品中含少量肉、家禽、加工蛋产品成分的执行通告》，通

告所有用肉、家禽、加工蛋产品成分生产的，包括仅用少量肉、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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禽或加工蛋产品制造的供人消费用的食品不得进入美国，除非这

些成分是按美国检验系统或由外国食品监管系统认证的企业加

工的。食品安全检验局必须确保这些成分来自经批准产地生产，

且其卫生加工状况可防止人为或无意污染，并规定自２００９年６

月１９日，该检验局将对进口商提交的新申请进行评估，待批准

后，方可允许进口到美国。所提交的申请材料中至少要包括以下

内容：证明成品配料表中，肉、禽或加工蛋产品所占比例；证明这

些原料成分的原产地；证明这些原料成分在哪里加工；保证没有

其他成分添加到成品中；证明该原料成分标签并不代表成品标

签；证明成品最终生产加工地等等。自６月２２日起，所有向美国

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提交的含有少量肉类、禽肉、蛋类成分

的进口食品许可证的申请，要首先通过食品安全检验局的批准，

以确保其肉类、禽类、蛋类成分符合加工条件，在保证这些成分的

安全性的前提下，方可获得动植物健康检验局的新进口许可证。

该通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
５．关于从外来新城疫疫区进口食用蛋的要求

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２日，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了

《最终法规：从外来新城疫疫区进口食用蛋》，修改有关从外来新

城疫（Ｅｘｏｔｉｃ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，简称ＥＮＤ）疫区进口食用蛋（孵

化蛋除外）的相关要求，这是为提供一种更有效和等效的检测选

择方法以确定出口美国的产蛋禽群的外来新城疫状况（孵化蛋除

外）的必要措施。该最终法规对“外来新城疫”重新定义时将“速

发型”要求剔除，用“剧毒的”来替代，规定了进口食用蛋需要进行

的证明手续等。该法规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２日生效。

６．关于瓶装水的新法规

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９日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了《最终法规：

饮料：瓶装水》，修订食品药品管理局瓶装水法规，新法规包含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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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要求：瓶装水厂家每周对水源的大肠菌总数进行微生物检测；

如水源或成品瓶装水中发现任何大肠菌，瓶装水厂家必须确定大

肠菌生物体是否是大肠埃希杆菌（Ｅ．ｃｏｌｉ．）；含Ｅ．ｃｏｌｉ的水源的

水质被认为是不安全、不卫生，被禁止用于瓶装水生产；在瓶装水

厂家使用Ｅ．ｃｏｌｉ检验结果为阳性的水源之前，必须采取适当措

施纠正或根除使用水源受Ｅ．ｃｏｌｉ污染的原因，必须保存对该措

施的记录；含Ｅ．ｃｏｌｉ的成品瓶装水将被认为是掺假品。该最终

法规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日生效。

７．关于植物进口的规定

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６日，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《有

关柑橘长角星天牛（ＣＬＢ）及亚洲长角甲虫（ＡＬＢ）的联邦令》，针

对来自阿富汗、中国、日本、印度尼西亚、韩国、朝鲜、马达加斯加

岛、马来西亚、缅甸、菲律宾、台湾、越南等已发生星天牛、光肩星

天牛，且没有采取官方控制措施的国家或地区禁止和限制进口

ＣＬＢ及ＡＬＢ寄主植物属，该联邦令的目的是，防止国外上述两

种植物害虫传入美国并在美国扩散。该联邦令自发布日起第２２

天生效。

２００９年５月８日，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了《有

关入侵实蝇属（双翅目、实蝇科）入侵实蝇种寄宿材料的联邦进口

检疫令》，防止入侵实蝇入境美国，只有达到本联邦令规定的条

件：（１）产品来自动植物健康检验局认可的无虫害区；或（２）根据

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过处理，或（３）在接受了动植物健康检验局批

准的处理之后，美国才接受从该害虫感染国进口入侵实蝇寄宿的

水果和蔬菜。该规定于发布当日生效。

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２日，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了

《有关赤杨衰退病原菌的联邦令》，禁止进口所有国家的赤杨种植

植物（种子除外），因为它们属赤杨衰退病原菌的寄主植物，该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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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令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６日开始生效执行。

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６日，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了《联邦检

疫令：柑橘绿化病（ＣＧ）及柑橘斑病》，为防止柑橘黄龙病菌柑橘

绿化病病原介质（ＣＧ）（又称黄龙病／ＨＬＢ）和苟养木杆菌柑橘斑

病病原介质两种柑橘病传入美国，该联邦令禁止从某些国家进口

柑橘种子及相关柑橘属，该联邦令更新和替代之前相关联邦令

（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９日），在前国别名单（中国在列）内加入伯利兹、

古巴、多米尼加共和国及墨西哥４个国家，该联邦令于２００９年１１

月６日生效。

８．关于防止生产、运输和储存期间带壳蛋中的肠炎沙门氏

菌的规定

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０日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了《最终法规：

防止生产、运输和储存期间带壳蛋中的肠炎沙门氏菌》由于肠炎

沙门菌是美国食品疾病的主要致病菌，而带壳蛋又是人类感染肠

炎沙门氏菌首要来源，该法规要求带壳蛋生产商采取措施，以防

止养殖场家禽蛋在储藏和运输过程中感染肠炎沙门菌，要求这些

生产商坚持执行有关法规，并向食品药品管理局注册。该法规于

２００９年９月８日生效。

（二）关税调整

２００８年，美国政府在普惠制免税目录中增加了冷冻菠菜和

冷冻生马铃薯两种农产品项目，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开始所有享

受普惠制国家都可以免税出口这两种农产品进入美国。另外，美

国也停止对泰国出口的腌制鲭鱼的免税待遇。

（三）进出口政策调整

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，美国总统批准了《２０１０年农业、农村发

展、食物和药物管理以及相关机构拨款法》（简称《２０１０年农业拨

款法》）。根据该法第７４３节的规定，只有当美国农业部长正式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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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国会下列条件得到满足时，该法的资金才能被用于确立或实施

允许进口中国产加工禽肉或禽肉制品的规则。这些条件有六个：

不特殊考虑中国提出的向美国出口禽肉或禽肉制品的申请，在中

国企业被证明有资格向美国出口上述产品之前、对屠宰和加工厂

的检查系统（包括现场检查）和其他控制活动进行审查，大力加强

上述进口产品在进口港的再检查，与从中国进口禽肉或禽肉制品

的其他国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向公众公开取得出口资格的中国

厂商名单和现场卫生检疫信息，在一定时间内向国会拨款委员会

报告上述要求的进展情况。

（四）检验检疫制度

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０日，美国众议院通过了《食品安全加强法案》

（Ｈ．Ｒ．２７４９），旨在对《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》进行修订，由于

该法案涉及领域非常广泛，在对食品设施的登记、检查等制度进

一步规范外，还强化了风险控制、产品召回、原产地标识等，若该

法案一旦通过成为法律，将是近５０年来美国食品安全体系的一

次最彻底改革，同时会对国外相关产商带来重大的影响。该法案

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首先，加强对食品设施的管理。第一，应当进行危害分析。

企业的所有者、运营者或代理人应对是否存在危害进行评估，对

不经预防控制就极可能会影响企业生产、加工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
食品的安全卫生的危害进行分析，且在危害分析中，企业的所有

者、运营者或代理人应在企业范围内找出危害，并对其进行描述

和评估分析。第二，实施预防控制制度。对于已经确定的危害，

企业的所有者、运营者或代理人应当制订实施有效的预防控制措

施以防止、消除危害，或将危害控制到可接受水平。对于特殊产

品，应建立预防控制体系以防止供应链中的污染；如果能提交数

据或其他足以证明替代控制措施可有效解决危害，且符合相关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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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标准，应允许实施替代预防控制措施；对预防控制的实施进行

监控，以识别预防控制措施得不到全面实施或控制措施被验证为

无效的情况；在预防控制措施不能全面实施或无效，应建立并实

施纠偏措施以确保受影响的产品不得进入商业流通，同时还应当

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再发生预防控制无效的可能性；企业的所有

者、运营者或代理人还应当对上述措施进行验证，并根据危害分

析对预防控制制度进行再分析和修订，同时保存好相关记录。最

后，对食品设施的登记也给予了严格的规定。所有用于制造、加

工、包装或储存用于美国境内消费或从美国出口的食品的本国及

外国设施，均须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登记，且２０１０年缴付５００

美元登记费，每家公司的上限为１７．５万美元（２０１１年及以后的

收费可按通胀进行调整）。已登记的食品设施亦须支付ＦＤＡ重

新检验及回收食品的相关费用。农场、私人住宅、餐厅、其他食品

零售机构、直接为消费者预备或供应食品的非营利性机构，以及

渔船，对该项规定则被予以豁免。

其次，要求ＦＤＡ实施一系列措施以保障食品安全。一、为将

食源性污染物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，ＦＤＡ应制定适用于食品操

作的科学标准。若ＦＤＡ认定有关标准可降低对健康造成重大不

良影响或导致人类或动物死亡的风险，就应与美国农业部协调，

为未加工的农产品建立安全种植、收割、包装、拣选、运输及储存

的科学标准。二、根据风险的高低，定期对食品设施进行检查。

已登记的高风险外国及本国食品设施，应至少每６至１２个月检

查一次；已登记的低风险设施，应至少每１８个月至３年检查一

次；已登记的仓库，应至少每５年检查一次。三、建立食品追溯系

统。该系统应该能保证在短时间内（不超过两个工作日）追溯到

食品种养殖、生产、制造、加工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等各环节的从业

者。四、实施食品安全计划。企业在开展州际食品贸易之前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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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建立并执行一个书面的食品安全计划，该计划包括上述的开展

危害分析与再分析，对预防措施的实施情况、监测程序、纠偏程

序、验证活动、保存记录活动的描述外，还应当包括企业食品召回

程序描述，企业追踪食品分销史程序的描述，企业确保食品生产、

加工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相关原料和成分供应链安全可靠的程序

的描述，以及企业实施相关操作规范程序的描述等。

第三，授权ＦＤＡ实施下列行为：

（１）发布命令禁止销售或召回某食品。有关负责方或根据

规定进行注册的个人有理由相信进口贸易、州际贸易或运输后贮

存用于销售（不论是否首批销售）的某批食品货物掺假或假冒，一

旦使用、消费或接触该食品或其成分，有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

不良影响或导致人类或动物死亡时，应尽快向ＦＤＡ通报有关食

品的识别资料及位置信息，ＦＤＡ有权对此信息进行通报，也可要

求相关个人或企业主动召回此类食品并进行通报；若ＦＤＡ有理

由相信使用、消费或接触某类食品（或食品原料或任何此类食品

成分）将会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或死亡风险，则有权发布停止

销售此类食品的命令，要求立刻停止销售此类食品；在举行非公

开听证后，当确认应该修改已经颁布的停止销售命令，需要增加

要求召回此类食品的内容时，ＦＤＡ应当修改命令要求召回；若

ＦＤＡ有可靠证据和信息显示某类食品被掺假或假冒，使用、消费

或接触此类食品（或食品原料或任何此类食品成分）将会导致严

重不良健康后果或死亡，ＦＤＡ可颁布紧急召回令，要求任何销售

此类食品的人立即召回此类食品并进行通报。

（２）建立进口认证制度。当出现下列情况时，ＦＤＡ可以要

求有资格的发证机构为符合法律要求的货物出具证书，作为输入

美国或用于进口到美国的食品获得入境许可的一个附加条件，即

（ａ）从某一特定国家、领地或地区进口的食品，在科学分析和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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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的基础之上，发现出口食品的国家、领地，或地区政府的防控

措施不足以确保食品安全，且证书有助于决定是否拒绝此类货物

的入境；（ｂ）有科学的证据表明，某类食品具有特定的风险，存在

严重不良的健康后果或死亡的风险，证书有助于决定是否拒绝此

类货物的入境；（ｃ）从某一特定的国家或领地进口物品，且ＦＤＡ

与该国家或领地的政府间签有协议要求提供该类证书时。

第四，原产地标签的要求。对于加工食品，其食品标签应根

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原产国标记的要求，注明食品的最终

加工国；对于未经加工的食品，其食品标签应根据农业部门的标

注要求注明食品的原产国。

第五，独特的设施标识要求。所有需要登记的食品设施、进

口商及报关代理均应当有独特的识别码。ＦＤＡ与海关与边境保

护局专员协商进口商与报关代理有关事项后，可以制定指导方针

来指定惟一数字识别码系统。

第六，禁止拖延、阻挠或拒绝检查。如果食品在农场、工厂、

仓库或企业生产、制造、加工和包装的，这些农场、工厂、仓库或企

业的所有者、运营者或代理商，或者任何由政府授权的设立在国

外的相关农场、工厂、仓库或企业的代理商拖延、限制或拒绝进行

检查的，就可直接认定该食品掺假。

第七，专设的国外检查人员。ＦＤＡ可以设置一组检查员，以

专门检查国外的食品设施。

第八，加强了对于食品相关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。ＦＤＡ有

权扣押其有理由相信掺有杂质、标识不符，以及其他方面违反规

定的食品。任何违反食品相关法律规定者，可判处民事处罚，若

属个人，每项违法行为不超过２万美元，在单次诉讼中不超过５

万美元，而其他法人或组织则不超过２５万美元，在单次诉讼中不

超过１００万美元。故意违反法律者，若属个人，每项违法行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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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５万美元（在单次诉讼中不超过１０万美元），而其他法人或

组织则不超过５０万美元（在单次诉讼中不超过７５０万美元）。

二、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

（一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

１．限制中国禽肉产品进口问题

进口到美国的畜禽肉制品面临非常严格的限制措施。向美

国出口肉类的国家首先要向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提出书面申

请，经对申请材料审核后，食品健康与检验局派出技术考察小组

就出口国的检验检疫程序、动物疫情、生产工艺、管理、加工厂设

施、员工培训等进行实地考察，对符合要求的给予注册。在生产

管理中重点检查ＨＡＣＣＰ（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制度）实施情

况。对这些获得注册的国家和企业，食品药品管理局还定期派员

检查考核。出口国政府必须每年向美方通报符合美国标准的企

业名单。动物产品入境后，须在美国动植物健康检验局指定的肉

类加工厂生产加工，其加工工艺、生产流程、污水处理等均须符合

动植物健康检验局的规定。

自２００４年４月正式向美方提出优先解决熟制禽肉输美问题

后，中方先后４次接待美方考察，２次派员赴美协助完成体系评

估工作，促使美方于２００５年４月正式认可我熟制禽肉卫生管理

体系的等同性。虽然中美双方已就卫生体系等效性认可等技术

问题通过双边谈判达成了一致，但至今美国政府仍拒绝进口中国

的熟家禽制品。而且，美国在《２００８年美国农业拨款法》中还规

定不得将拨款用于制定和实施有关允许中国禽肉产品对美出口

的各项工作。中方注意到，新通过的《２０１０年农业拨款法》“７４３

条款”对原先的规定做出了修正，修订后的条款规定，美国农业部

在采取相关措施后可对中国禽肉进口解禁拨款，但条件十分苛

刻。中方希望美国从维护中美经贸互利合作关系的大局出发，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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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ＷＴＯ规则，不再对中国输美禽肉产品采取歧视性做法或措

施，切实为中美禽肉贸易正常开展扫清障碍。

２．鲇鱼进口新规问题

《２００８年粮食、保育与能源法案》将鲇鱼（ｃａｔｆｉｓｈ）进口监管职

能从美食品药品管理局转移到农业部，授权美国农业部在《联邦

肉类检验法》内制定对鲇鱼的新法规标准，将参照肉类对鲇鱼进

行监管，要求向美国出口鲇鱼的国家必须经美方按照肉类标准重

新考核合格方可出口。这一修改将导致鲇鱼进口程序更加复杂、

标准更加严格，根据美国国内程序，新法规标准应于２００９年年底

出台，但截止２０１０年２月，该标准仍未出台。中国对美方转变鲇

鱼的进口监管部门和检测标准一事表示高度关注，并希望该新标

准法案能尽早出台，同时相关管理程序和标准的制订上不要对中

国输美鲇鱼产品设置障碍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中美水产品贸

易的正常开展。

３．对中国产品的自动扣留

根据美国《联邦食物药品和化妆品法》第８０１（ａ）节的规定，

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对存在潜在问题的进口产品实行自动扣留

制度。该制度对于保证美国进口产品的质量安全有一定的作用，

但中方认为这一制度存在不合理性。首先，自动扣留检测抽样时

并不强调样品的代表性，并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或其认可的实

验室的检验结果为最终判断依据。其次，自动扣留可适用于所有

国家的某类产品、单个或某些国家某类产品的全部或部分生产企

业，并且扣留措施可能维持很长时间，这大大影响企业的生产销

售。第三，自动扣留中所产生的检测费用完全由进口商承担，出

口商也需为此间接承担费用，成本大幅增加。

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先后对中国部分奶

制品和鱼、巴萨鱼等产品进行自动扣留。经过中国质检部门和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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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企业的努力，美国在２００９年解除了对部分中国企业斑点叉尾

鱼片和烤鳗的自动扣留措施，中国对此表示欢迎。但在２００９年，

美国仍对中国产品做出了６１项自动扣留的决定，位居所有国家

之首，涉及面食、海产品、果汁和果汁产品、干果、豆腐等。

中方对于各国和地区在保障食品安全、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等

方面的关注表示理解。然而美国上述自动扣留程序过于复杂，检

验检疫标准缺乏科学依据。这种对检验检疫的过度使用乃至歧

视性做法，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相关产品进口的成本，延长通关

时间，限制了正常进口，超出了《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第

５．４条“应考虑将对贸易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”的原则。

（二）关税壁垒

１．关税高峰

目前，美国超过平均关税水平三倍以上的高关税税目约占总

税目的５％。例如，农产品中烟草关税最高，达３５０％，酸奶油和

花生分别为１７７．２％和１６３．８％，其他包括牛奶、奶油、奶酪、鹅

肝、糖、可可粉等农产品的关税在５０％到１１０％之间。美国对部

分产品设置的关税高峰降低了中国相关产品在美市场的竞争力，

增加了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。

２．关税配额

美国为控制进口数量，保护国内生产商利益，对包括牛奶及

奶制品、婴儿配方奶粉、含牛奶的动物饲料、糖及含糖产品、花生

及花生油花生酱、可可粉、巧克力和低脂巧克力碎块、冰淇淋、羊

肉、牛肉以及棉花等在内的１９５个税目的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。

美国对配额外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，２００７年简单平均配额外最

惠国关税税率为４２％，而配额内关税税率则为９．１％。

（三）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的国内税费

根据美国法典第２６编《国内税务法典》第３１章“零售消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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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”的规定，政府对国外进口和国内生产的特定产品征收联邦消

费税，包括燃料、特定类汽车（豪华类）、重型大卡车和拖车、运动

产品、枪支和弹药、酒类、烟草产品以及纸张。其中，美国政府对

进口和国内生产的啤酒征收每桶（３１加仑）１８美元的消费税，但

对年产数量在２００万（含２００万）桶以下的国内啤酒生产企业，对

其每年生产的前６万桶啤酒实行只征收每桶７美元税的优惠。

同样，对于年产数量在１５万（含１５万）加仑的国内葡萄酒生产企

业，给予前１０万加仑每加仑０．９美元的税收优惠。而对进口葡

萄酒，则根据其酒精浓度征收每加仑１．０７美元至３．４美元不等

的消费税。美国没有开征增值税，地方政府有权对国产的和进口

的产品征收营业税和附加消费税。地方政府的这两项征税权可

能产生国产和进口产品计税基础的不一致，从而可能造成差别征

税，尤其是难以保证进口产品不被过多地征收税费，实质上阻碍

了外国产品的进口。而对上述国内啤酒和葡萄酒生产商的税收

优惠政策，已经构成了对进口产品的歧视待遇，影响了公平竞争，

违反了ＷＴＯ国民待遇原则。

（四）补贴

美国长期对其国内农业给予巨额补贴。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美

国通过的《２００８年食品、保育及能源法案》（Ｆｏｏｄ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

Ｅｎｅｒｇｙ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８）（以下简称《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》，下同）是美国农

业补贴领域的又一重要法律，该法律涵盖了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２财政年度

美国联邦农业以及相关计划中的大部分内容，包括农产品、农产品

期货、环保、信贷、能源、农作物保险、林业、园艺及有机农业、牲畜、

营养和农村发展等，授权资金总额高达２９００亿。

依据《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》的规定，直接补贴、反周期补贴、销

售贷款援助计划以及平均作物收益选择计划（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ｒｏｐ

Ｒｅｖｅｎｕｅ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，简称ＡＣＲＥ）等是其国内支持的主要手段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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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ＡＣＲＥ是《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》中的新增计划。此外，该法案废

止了“出口加强计划”，继而用“奶制品出口激励计划”和“出口信

贷担保补贴计划”等出口补贴计划。

在直接补贴方面，《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》基于种植面积的直接

补贴额度从原来的基础种植面积的８５％缩减到８３．３％。在反周

期补贴方面，《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》规定自２００９年起，反周期补贴

所涵盖的商品范围将扩展到部分豆类植物（包括豌豆、扁豆以及

鹰嘴豆）。ＡＣＲＥ计划，是指参与该项计划的农业生产者在其收

入低于法律规定的水平时可以从政府相关机构获得农业收入补

贴，但该计划的参与者将不能同时获得政府提供的反周期补贴，

参与者所能获得的直接补贴将削减２０％，且其销售贷款援助计

划中的销售贷款比率则将削减３０％。在销售贷款援助计划方

面，《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》除了将该计划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大型鹰

嘴豆以外，针对陆地棉，《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》还推出了“陆地棉经

济调整援助计划”，该经济调整援助计划采取补贴的形式，自

２００８年起至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援助金额为每磅４美分。此外，在

出口补贴计划方面，《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》废止了中期出口信贷担

保计划（ＧＳＭ１０３）和供方信用担保计划（ＳＣＧＰ），并对出口信贷

担保计划（ＧＳＭ１０２）预算部分进行了修订，其中ＧＳＭ１０２计划的

信贷担保预算每年将不超过５５亿美元，或美国每年可动用４千

万美元的财政预算来支付信贷担保的成本。

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，美国总统批准了《２０１０年农业、农村发

展、食物和药物管理以及相关机构拨款法》（简称《２０１０年农业拨

款法》），该法案总额为１２１１．３亿美元，涵盖了农业研究、食品安

全、农村住房援助与维护项目，以及包括６０００万美元的奶酪及

其相关产品的采购计划在内的对乳制品农场主总计３．５亿美元

的资助等多个领域。美国农业部也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８日发布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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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称，为帮助低收入农民和奶制品生产商，根据２０１０年的农业拨

款法授权６０００万美元用于购买奶酪及其相关产品的规定，美国

农业部正加快奶酪购买项目的实施。

在巴西诉美国陆地棉花案中，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在裁定美

国采取的市场销售贷款、反周期补贴和出口信用担保措施违反了

其在《农业协定》和《ＳＣＭ协定》下应承担的若干义务。从２００８

年修订的农业法案以及２０１０年新颁布的农业拨款法来看，美国

在其农业补贴方面并没有改变现有的巨额补贴现状。美国至今

仍未履行ＷＴＯ的裁决和建议。中方一贯坚持多哈回合农业谈

判要取得进展，必须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施的国内支持

进行“有效削减”，在削减幅度方面一定要实质性地削减以低于目

前的实际使用水平，而不只是削减其中的水分。但２００８年美国

修订的农业法案以及２０１０年的农业拨款法中并未就补贴幅度加

以实质性的调整，该两项法案将为美国提供数千亿美元的巨额补

贴，这将进一步扭曲全球农业进口与食品生产力，不利于目前正

处于僵局的多哈回合农业谈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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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　　盟

一、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

（一）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

１．麸质敏感人士食用的食品成分及相关标签规定

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０日，欧盟颁布了《关于麸质敏感人士食用的

食品成分及相关标签规定的第４１／２００９／ＥＣ号欧委会规则》，该

规则订明了专供对麸质敏感人士食用的食品成分及相关的标签

规定。谷物（例如小麦、黑麦或大麦）内包含的麸质会令对麸质敏

感人士的健康受到不良影响，因此对麸质敏感人士应避免食用麸

质。据此，该规则订明，专供对麸质敏感人士食用的食品，所含麸

质水平不能超过１００毫克／千克。这类产品的标签、广告宣传及

描述可加上“含微量麸质”字样。如麸质含量不超过２０毫克／千

克，可在产品上加上“无麸质”的字眼。该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

日起适用。

２．饲料中若干不良物质最大限量的修改

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３日，欧盟发布了《对有关对砷、可可碱、曼陀

罗（Ｄａｔｕｒａｓｐ．）、蓖麻（Ｒｉｃｉｎｕ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Ｌ．）、巴豆（Ｃｒｏｔｏｎｔｉｇ

ｌｉｕｍＬ．）及相思子（ＡｂｒｕｓｐｒｅｃａｔｏｒｉｕｓＬ）制订最大限量的第

２００２／３２／ＥＣ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指令进行修正的欧委会指令草

案》，该指令草案根据欧盟食品安全局对有关饲料中有毒物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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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些现行规定的科学意见及更新风险评估做出，主要修正内容包

括：规定砷在痕量元素化合物添加剂、鱼类制成的饲料、示踪剂内

的最大残留限量；降低可可碱的现定最大残留限量；修改了曼陀

罗、蓖麻和巴豆的规定；新增一条相思子的规定。

２００９年８月４日，欧盟发布了《修改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有关

汞、棉籽酚、亚硝酸盐及长叶马府油树 ＭａｄｈｕｃａｌｏｎｇｉｆｏｌｉａＬ．最

大标准的第２００２／３２／ＥＣ号指令附件Ⅰ的委员会指令草案》。根

据欧洲食品安全局（ＥＦＳＡ）对第２００２／３２／ＥＣ号指令附件Ⅰ有关

饲料内不良物质某些现行规定的最新风险评估及所提供的科学

意见，该委员会指令修改了第２００２／３２／ＥＣ号指令的附件Ⅰ，目

的是修改若干不良物质的某些相关规定，主要内容包括轻微提高

鱼饲料内汞的最大限量，降低了猫、狗及皮毛动物合成食品内汞

的最大限量；修改饲料材料内亚硝酸盐的最大限量；显著降低了

绵羊、山羊及羊羔饲料内棉籽酚的现定最大限量。

３．牛奶、奶制品等动物源性食品的检测监控要求

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９日，欧盟发布了《规定欧盟进口人类消费用

未加工奶及乳制品的动物健康、公共卫生和兽医认证条件的委员

会法规草案》，主要内容包括：确立欧盟进口未加工牛奶及奶制品

货物的公共与动物健康条件及认证要求，批准有资格欧盟出口此

类货物的第三国名单并且明确了驼奶的进口要求。为了避免贸

易中断问题，该草案允许在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１日前仍可使用按照第

２００４／４３８／ＥＣ号决定签发的卫生证书。

４．食品内毒枝菌素和黄曲霉素的抽样方法与最大限量的法

规草案

２００９年８月３日，欧盟分发了《修改有关花生、其他油籽、坚

果、甘草及植物油内毒枝菌素（ｍｙｃｏｔｏｘｉｎｓ）官方控制水平的抽样及

分析方法的第（ＥＣ）４０１／２００６号法规的欧委会规则草案》。根据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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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法典委员会最近的决定，有必要修订某些食品的黄曲霉素的抽

样方法并且对新类别的食物确立毒枝菌素的最大限量。为了方便

最大限量规定在实际中的执行，食品法典中花生、杏仁、榛子和开

心果的抽样方法将同样适用于其他坚果。此外，该草案制定了控

制油籽中黄曲霉毒素（Ａｆｌａｔｏｘｉｎｓ）、植物油内毒枝菌素（ｍｙｃｏｔｏｘｉｎｓ）

和甘草内赭曲霉素Ａ（ＯｃｈｒａｔｏｘｉｎＡ）的专门抽样法规。

２００９年８月４日，欧盟发布了两个修改食品内某些污染物

最大限量的法规草案，一个是《修改有关规定食品内某些污染物，

如黄曲霉毒素（Ａｆｌａｔｏｘｉｎｓ）最大限量的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９日委员

会第（ＥＣ）１８８１／２００６号法规的委员会法规草案》，根据欧洲食品

安全局提供的有关提高杏、榛子、开心果及派生产品内黄曲霉毒

素现定最大限量，可能存在加大消费者潜在健康风险的科学意见

及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最近决定，该法规草案拟将杏、榛子、开心果

内黄曲霉毒素的最大限量与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决定保持一致，并

制定一个相应的黄曲霉毒素Ｂ１限量；规定除花生外的油籽内黄

曲霉毒素的最大限量；并对供人消费或作为食品使用前需经筛选

或其他处理的稻米的黄曲霉毒素制定了较高标准。另一个是《修

改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１９日第（ＥＣ）１８８１／２００６号法规（规定食品内某

些赭曲霉毒素Ａ污染物的最大限量）的委员会法规草案》，根据

欧洲食品安全局专家小组有关赭曲霉毒素Ａ的科学意见，该草

案制定了香料和甘草内赭曲霉毒素Ａ的最大限量。

５．有关肉类进口的法规草案

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，欧盟发布了《规定许可进口某些动物和

新鲜肉类的第三国、地区或区域清单及兽医证书要求的委员会法

规草案》。该法规草案规定了活牛、绵／山羊、猪及非家养活反刍

类动物，牛、绵／山羊、猪及马科动物肉及食用内脏，牛、绵／山羊的

肉糜，圈养猪科及其他偶蹄类动物及野生猪科，其他偶蹄及单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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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动物野味肉，象科动物以及蜂王和大黄蜂的进口兽医要求，包

括许可的第三国清单、兽医证书格式和运输要求。兽医证书包含

有关公众健康、动物卫生与保护的证明。产品的详细ＨＳ号将规

定在证书中。第三国清单中不包括中国。

６．对源自中国的奶和奶制品、大豆和大豆制品的特殊进口

措施

继２００８年欧盟颁布《关于对中国进口牛奶或奶制品设置特

殊进口管理措施的（ＥＣ）７９８／２００８号欧委会决定》和《关于修正第

２００８／７９８／ＥＣ号决定的第２００８／９２１／ＥＣ号委员会决定》之后，欧

盟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５日颁布《有关从中国进口或转运的特定商

品设置特殊进口管理措施的第１１３５／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》。根据

该规则，欧盟继续对产自中国或自中国转运的奶制品和豆制品采

取特殊管理措施，规则涉及的产品包括：专为婴幼儿而设并作特

定营养用途的含奶产品、奶制品、大豆或大豆制品；供制造食物及

饲料用的碳酸氢铵；含奶、奶制品、大豆或大豆制品的食物及饲

料。２０％的有关货物须接受识别及实物检验，包括抽取样本及分

析，以确定是否含三聚氰胺以及其含量。欧盟市场内销售的饲料

及食物的三聚氰胺含量必须少于２．５毫克／千克。该管理措施仍

是由于２００８年源自中国的奶类制品受三聚氰胺污染事件而制

订，该措施将无限期执行。但相对于２００８年的管理措施而言，

２００９年的管理措施略有放宽。欧委会解释，在成员国销售的产

品中，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的报告较少，实物检验的次数应少于

２００８年。规则自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５日起在欧盟各国生效。

（二）关税调整

１．税率调整

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３日，欧盟发布《有关确定部分谷物进口关税

的第（ＥＣ）１３２／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则》，根据欧盟农产品的价格干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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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，为支撑盟内农产品市场价格，欧盟通过对谷物的干预价格

和进口价格确定了部分谷物的进口关税，涉及小麦、燕麦、玉米等

谷物。

２．关税配额调整

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６日，欧盟颁布了关于制定２０１０年度至２０１２

年度部分渔业产品自主关税配额的第（ＥＣ）１０６２／２００９号理事会

规则，对部分敏感的渔业产品开放自主关税配额，以缓解盟内渔

业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。

（三）进出口政策调整

１．普惠制

根据欧盟《关于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到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适

用普惠制计划》，欧盟新的普惠制方案包含３种普惠制类型：一般

普惠制安排、“加惠”普惠制安排和“除武器外所有商品”普惠制的

安排。新普惠制还简化了“毕业”的条件，规定原产于某第三国的

部分受惠纺织品和服装的进口量超过所有进口至欧盟的该类受

惠产品总量的１２．５％时，此类产品即告“毕业”。其余产品“毕

业”标准均为１５％。“毕业”产品名单在三年统计的基础上产生。

按照新方案，在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内，我国

能享受欧盟普惠制优惠待遇的产品包括农产品。

２．禽肉进口禁令

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３０日，欧盟在《官方公报》刊登第２００９／１５８／

ＥＣ号理事会指令，对盟内以及来自第三国的禽肉和孵化蛋的进

口要求和程序做了规定。只有列入进口国名单的国家方可向欧

盟出口禽肉和孵化蛋，而且还须满足一定的要求和程序。该指令

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生效。根据欧委会第２００８／６３８／ＥＣ号决议，

源自中国山东省的禽肉产品，按照中欧商订的安全规定，经过至

少摄氏７０度高温处理，则可输入欧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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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海豹进口禁令

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，欧盟颁布《关于海豹产品贸易的第（ＥＣ）

１００７／２００９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规则》，该规则认为由于为商业

利益猎杀海豹的行为极不人道，故而禁止海豹产品进入欧盟市

场。禁令包括所有用海豹制成的商品，包括海豹皮、肉、海豹油。

该禁令仍准许因纽特人及其他一些民族进行传统猎杀海豹的行

为，但禁止欧盟成员国与这些地区进行大宗的海豹产品交易。禁

令也准许为控制海豹数量，进行的非商业性猎杀行为，但这类行

为产生的海豹产品仍禁止输入欧盟。该规则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生

效，但各成员国内生效要待至２０１０年８月。

（四）共同农业政策

《欧共体条约》提出的共同农业政策是欧盟最早实施的一项

共同政策。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自从建立以来，共进行了三次较大

改革与调整。２００９年欧盟第三次对共同农业政策进行较大调

整。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９日，欧盟颁布三项理事会规则和一项理事会

决定，分别是《关于调整共同农业政策并修订第（ＥＣ）２４７／２００６

号、第（ＥＣ）３２０／２００６号、第（ＥＣ）１４０５／２００６号、第（ＥＣ）１２３４／

２００７号、第（ＥＣ）３／２００８号和第（ＥＣ）４７９／２００８号理事会规则，暨

废除第（ＥＥＣ）１８８３／７８号、第（ＥＥＣ）１２５４／８９号、第（ＥＥＣ）２２４７／

８９号、第（ＥＥＣ）２０５５／９３号、第（ＥＣ）１８６８／９４号、第（ＥＣ）２５９６／９７

号，第（ＥＣ）１１８２／２００５号和第（ＥＣ）３１５／２００７号的第（ＥＣ）７２／

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》、《关于在共同农业政策下建立农民直接支

持计划和特定支持计划，并修订第（ＥＣ）１２９０／２００５号、第（ＥＣ）

２４７／２００６号、第（ＥＣ）３７８／２００７号理事会规则，暨废除第（ＥＣ）

１７８２／２００３号理事会规则的第（ＥＣ）７３／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》、《修

订关于欧盟农业基金（ＥＡＦＲＤ）支持农村发展的第（ＥＣ）１６９８／

２００５号理事会规则的第（ＥＣ）７４／２００９号理事会规则》和《关于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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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农村发展共同战略纲要（２００７—２０１３）第２００６／１４４／ＥＣ号的理

事会决定》。根据这一系列法规，首先，欧盟将逐步提高牛奶生产

配额，从２００９年起每年上调１％，直至２０１５年完全取消；其次，为

使农业生产更好地以市场为指导，此次改革重点调整共同农业政

策下的补贴制度。除少数情况外，欧盟的农业补贴将进一步与产

量脱钩，即不再根据产量的多少来决定农民所领取的补贴数额，

建立新的单一给付制度（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，ＳＰＳ）、新的单

一面积给付制度（ＳｉｎｇｌｅＡｒｅａ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ｃｈｅｍｅ，ＳＡＰＳ），修订过

去的直接给付制度（ｄｉｒｅｃ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），并引入所谓的交叉

遵守（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）原则，逐步削减给予农民的直接补贴，继

而转向综合考虑环保、动物福利和食品安全等因素，建立支持落

后地区的农村发展项目和防范自然危害和动植物病虫害的农业

风险管理基金。

二、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

（一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

１．有机农产品的标签要求

欧盟第８３４／２００７号规则第２４条规定有机产品标签必须包

含原材料的产地信息，并采取下列形式之一：“欧盟的农业”表示

原材料产自欧盟，“非欧盟国家的农业”表示原材料产自第三国，

“欧盟／非欧盟国家的农业”表示原材料部分产自欧盟，部分由第

三国养殖或耕作。

欧盟称其强制对欧盟境内加工的产品适用原产地标识是为

了确保欧盟消费者不会混淆有机产品的性质，事实上这是没有必

要的，因为这些有机产品原材料的质量在加工前已经通过了欧盟

的检验。有机农产品的判定依据应当是其生产过程而非原料产

地，后者并不会对产品是否为“有机”造成影响。此外，根据食品

法典委员会关于“有机加工食品生产、加工、标签和销售”的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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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未对产品标签上需特别标注配料原产地作出规定。这项规则

既不是基于《国际食品法典》的标准，也不符合ＴＢＴ协定第２条

第２款的规定。中国建议欧盟进一步考虑推迟该规则的生效。

２．禽肉市场标准

２００９年６月，欧盟向 ＷＴＯ提交修订第（ＥＣ）１２３４／２００７号

理事会规则有关共同农业市场标准的草案，该草案计划修改“新

鲜禽肉”的定义，其中包括“新鲜禽肉储备”的新定义。按照新定

义，“冷冻禽肉”和“冷藏禽肉”不再被划归“新鲜禽肉储备”，由这

些禽肉解冻所得也不再被称为“新鲜禽肉”。新定义比国际标准

中的“新鲜禽肉”定义更为严格，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“陆生动

物卫生法典”。欧盟此举事实上是对非欧盟禽肉生产国的歧视，

因为新鲜禽肉不经冷冻冷藏很难通过长途运输运抵欧洲。中方

建议欧盟参照现行国际标准制定禽肉标准，不要对正常贸易造成

不必要的障碍。

３．禁止进口含奶制品和豆制品的婴幼儿食品

欧盟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５日颁布《有关从中国进口或转运的

特定商品设置特殊进口管理措施的第１１３５／２００９号欧委会规

则》。根据该规则，欧盟继续对产自中国或自中国转运的奶制品

和豆制品采取特殊管理措施，有关货物的２０％须接受识别及实

物检验，包括抽取样本及分析，以确定是否含三聚氰胺以及其含

量。欧盟以检查三聚氰胺为由，无视中国政府对上述食品已经建

立起的监管制度，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，上述做法对中国出口企

业利益造成一定影响。

（二）技术性贸易壁垒

欧盟称为了防止消费者受到葡萄酒传统用语的误导，故而限

制欧盟市场上第三国的葡萄酒使用通用或描述性的商业价值用

语，并且欧盟试图对这些用语包括葡萄酒标签主张专有权利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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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包括“庄园”、“古典”和“上等”等词语。

欧盟对这些传统用语没有统一的定义，并且盟内各成员国都

没有监测或限制这些术语的使用而付出努力。这项限制不符合

ＴＢＴ协定第２条。同时，由于几乎所有葡萄品种名称中都部分

包含了原产地命名保护（ＰＤＯ）或受保护的地理标志（ＰＧＩ），所以

欧盟对一系列葡萄品种名称都主张排外权利。然而这种保护是

没有合理依据的，因为葡萄的品种是通用的，其名称中并不包含

地理因素，例如“ｎｅｂｂｉｏｌｏｄＡｌｂａ”的地理因素是后缀“ｄＡｌｂａ”，

品种名称没有包含任何指定原产地或地理标志的情况。中国希

望欧盟重新考虑对葡萄酒的包装和描述中葡萄品种名称的禁止。

此外，欧盟尚未表明其计划如何执行对进口葡萄酒的限制。中国

希望欧盟葡萄酒指令的执行规则和所有过渡性安排，特别是有关

的葡萄酒标签的规则，充分遵守ＴＢＴ协定的规定以及世贸组织

协定中的原则和规定，避免对非欧盟国家的市场准入造成不利

影响。

（三）关税壁垒

１．关税高峰

欧盟农产品的关税较高，平均关税达１７．９％，所有１００％以

上的税率均施与农产品，主要涉及肉、蛋、糖、谷类。欧盟对动物

制品、奶制品、水果、蔬菜、谷物类、糖和糕饼、烟草、鱼及鱼类制品

等产品征收１５％左右的关税或者每百公斤２００欧元左右的从量

税。中国向欧盟出口的鞋类、蔬菜、水果、鱼肉、食品、烟草等优势

产品均属欧盟关税高峰涉及的产品。欧盟通过设置高关税的做

法来保护其缺乏竞争力的相关产业，阻碍了相关产业通过合理竞

争良性发展，也影响了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。

２．关税升级

欧盟关税整体呈现一种混合式升级的态势，初级产品的平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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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税为８．１％，半成品的平均关税为５．０％，成品的平均关税为

７．３％。具体而言，混合式关税升级主要体现在食品、饮料、烟草

上，关税升级对这些产品的出口造成一定障碍。

３．季节性关税

欧盟对水果蔬菜类产品征收季节性关税。即针对某种蔬果

类产品，将一年划分为十个左右不等的时间段，在每个时间段又

将该种蔬果产品划分为五到十余个价格区间，在每个时间段对每

种价格区间的蔬果产品征收不同的关税，关税以价税、复合税或

混合税等不同方式计征。这一做法导致计税方式复杂，税率多

变，使中国蔬果类产品企业在对欧出口上述产品时面临极大的不

确定性，增加了该类企业出口的风险系数。

４．附加关税

欧盟在对进口糖类、面粉类食品征收关税时，不仅以从价税

征收进口关税，还根据该类食品中所含无水乳脂肪、乳蛋白、蔗

糖、淀粉这四种农业成分的不同含量征收从量附加关税。欧盟每

年公布一次具体征税办法，所涵盖的糖或面粉类食品均须申报这

四种农业成分含量，再根据欧盟提供的计算表计算出具体的附加

关税额。这种以农业成分作为计征关税的依据增加了面包、饼

干、糖果类出口企业经营中的不确定性。

５．关税配额

根据第（ＥＣ）３４１／２００７号欧委会规则，从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

起，欧盟对配额内进口的大蒜征收的关税为９．６％，对配额外进

口的大蒜征收９．６％的从价税和１２００欧元／吨的从量税。２００９

年，欧盟给予中国大蒜的配额量与往年持平，并且继续沿用２００７

年制定的中国大蒜进口配额分配方式，即分为四个季度分配，不

得跨季度使用。每个季度欧盟会微调传统进口商和新进口商之

间的分配系数，最终每个进口商拿到的配额很少，很多进口商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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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度甚至只能获得几吨的配额，这些进口商从中国进口大蒜时，

每个货柜只能装几吨大蒜或者拼柜，造成中国输欧大蒜的单位成

本大大提高，

欧盟对进口大蒜实施的进口配额管理方法，导致部分配额轮

空，使配额的执行缺乏商业意义。中国是大蒜的主要生产国和出

口国，欧盟是中国大蒜的主要出口市场之一，欧盟应确保配额管

理不构成中国上述产品对欧出口的障碍。中国希望欧盟充分考

虑中国上述产品出口的实际情况，增加对中国相关产品的关税配

额、合理公正地分配关税配额，并且准许配额可以累积和转让。

（四）进口限制

１．禽肉产品

欧盟从２００２年起以卫生和禽流感为由至今维持着对中国禽

肉制品的进口禁令，根据欧委会第２００５／６９２／ＥＣ号决议，欧盟禁

止输入中国内地家禽和家禽产品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。但该期

限届满后，欧委会２００９年初的第２００９／６／ＥＣ欧委会决定却又将

禁令延长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。欧委会该决定对上述禁令无任

何修改，仅仅把限制期延长了一年。中国已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措

施提高禽肉制品的卫生与安全，而且熟制品的禽流感风险也极

低，欧盟以禽流感为由拒绝中国禽肉，却大量接受同样有禽流感

疫情的泰国等国家，欧盟的做法构成在情形相同的 ＷＴＯ成员之

间，对中国不合理的歧视。经过中国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努力，根

据欧委会第２００８／６３８／ＥＣ号决议，源自中国山东省的禽肉产品，

按照中欧共同商订的安全规定，经过最低摄氏７０度的高温处理，

可输入欧盟。中方希望欧盟看到中国已经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和

监管体系，能够按照欧盟设定的标准，确保禽肉制品的安全，尽快

对中国全面解除这一禁令。

根据欧盟２００７年《关于来自巴西、泰国以及其他第三国家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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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关税配额管理的第（ＥＣ）６１６／２００７号委员会规则》，原本实施单

一关税管理的禽肉产品被纳入了关税配额管理，９０％以上的关税

配额直接分配给巴西和泰国。这意味着，欧盟即便解除对中国的

禽肉禁令，中国也只能和巴西泰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一起使用不到

１０％的配额，该措施构成对中国输欧禽肉产品的歧视，不符合

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１１条、２３条以及２８条的相关规定。

２．海豹产品

２００９年９月欧盟颁布《关于海豹产品贸易的第（ＥＣ）１００７／

２００９号欧洲议会和理事会规则》，该规则以猎杀海豹的行为不人

道为由，禁止海豹产品进入欧盟市场。但该禁令仍准许因纽特人

及其他一些民族进行传统猎杀海豹的行为。中国赞同欧盟为维

护公共道德等原由设置进出口贸易措施，但希望欧盟在设置措施

前进行必要性测试，选取对贸易影响程度较低的措施来达成维护

公共道德的目的。同时希望欧盟在设置贸易措施时，考虑不同国

家的具体情况，避免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限制。

（五）补贴

２００９年１月，欧盟宣布重新开始对黄油、奶酪和脱脂奶粉进

行出口补贴。由于２００７年奶制品价格高企，欧盟首次停止了对

奶制品的出口补贴。２００９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提高了牛奶

的生产配额，奶制品价格走低，为保证奶农收入，欧盟重新开始对

奶制品进行出口补贴。欧盟作为全球主要的农业补贴大国，一直

对奶制品提供高额补贴，欧盟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，承诺将削减

出口补贴，并要求其他谈判伙伴也做出相应削减，现在奶制品价

格稍有浮动，就重新启动奶制品出口补贴，此举将严重影响谈判

伙伴对乌拉圭回合谈判削减农业补贴的信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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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　　西

一、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

（一）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

１．食品包装

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，巴西卫生监督局发布Ｇ／ＴＢＴ／Ｎ／ＢＲＡ／

３３３号通报，修订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６日的第３０号决议草案中有关食

品包装的相关技术法规。该技术法规规定了总的和特定迁移测

定，并且适用于下列与食品接触的包装和设备的一般标准：专门

由塑料组成的；由两层或多层材料组成，每一层专门由塑料组成

的；由两层或多层材料组成，一种或多种材料可能不是专门由塑

料组成，但接触食品层是塑料的。该通报将在批准之日生效。

２．宠物食品

２００９年８月５日，巴西农畜食品供应部发布第３０号规范指

令，通过了关于宠物食品注册、标签以及广告宣传的规定和办理

程序，以及免于注册产品的相关规定。进口产品需包装完整，标

签信息为葡萄牙语、西班牙语或英语，内容应包括：产品名称、生

产批次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和厂名厂址等。

（二）进出口政策调整

１．进口许可

巴西非自动进口许可证清单包括约３５００个共同对外关税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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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税号项下的产品，约占总税号的３５．８％，涵盖除海关税则第

４７、５１、５７、６６、６８、７７、８６和９１章以外的所有税号，具体涉及

大蒜、蘑菇、绝大部分化工产品、绝大部分医药原料和成品、动植

物产品等。

２．进口禁止

巴西禁止进口的产品包括：酒（以超过５升的瓶子运输）、葡

萄和葡萄汁（外国葡萄或葡萄汁不允许用于生产酒类及其系列产

品）、二手消费品（禁止发放非自动进口许可证，除非进口用于教

育和科研用）等。

３．进口配额

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９日，巴西外贸委员会决定将棕榈仁油（南共

市关税号１５１３２９１０）的进口关税下调至２％，配额１５万吨，有效

期１２个月。同时将碳素钢板（南共市关税号７２０８５１００）的进口

关税由１２％降至２％，配额３万吨，有效期１２个月。

二、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

（无内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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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　　本

一、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

（一）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

１．修订酱油标准

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４日，日本厚生劳动生发布通报《酱油质量标

签标准修正案概要》。根据通报，酱油的质量标签标准修订如下：

为了防止颜色非常浅的酱油混浊，允许使用蛋白酶；对于除主要

配料标签之外的配料标签，废除特殊规定，并且应用加工食品的

质量标签标准（２０００年３月３１日的农林水产省第５１３号通告）。

本次通报拟批准和拟生效日期为２００９年１１月。

２．有关保存大米和大米制品交易记录和原产地转运信息的

规定

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４日，日本颁布《关于保存大米和大米制品交

易记录和原产地转运信息的法律》。该法旨在防止分销不符合安

全标准的大米和大米制品和确保适当标签，并促进提供产品原产

地信息。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，日本发布通报补遗《拟议的关于保

存大米和大米制品交易记录和原产地转运信息的法律的省颁执

行令和省颁法令草案》。拟议的省颁执行令草案主要规定了由大

米可追踪性覆盖的产品和由大米配料原产地转运信息系统覆盖

的产品范围（大米、米粉、米粉配制品、大米酒曲、去壳谷粒和大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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粗粉、大米制品的生面团等）；拟议的省颁法令草案规定了保存记

录的详细资料（产品名称、原产地、数量、日期等）、交易记录应当

保存期限（没有特殊情况下为３年）、原产地转运信息的表示方法

（标在包装／容器的显著位置等）等。本次通报拟批准日期待定，

其中，大米可追踪性部分的拟生效日期为不迟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４

日、大米／大米配料的原产地转运信息部分的拟生效日期为不迟

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４日。

３．修改食用植物油和脂肪质量标签标准

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，日本农林水产省发布通报《关于食用植

物油和脂肪质量标签标准修正案的概述》。此次修改将“高亚油”

或“高油”的标识从关于标签的强制性条款修改为自愿性条款。

本次通报拟批准及拟生效日期将公布在官方公报上。

（二）关税调整

２００９年３月，日本海关公布了《关税定率法》部分修改法案，将

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１日到期的暂定税率表、农产品相关的紧急关税制

度、牛肉和猪肉关税紧急措施延期一年（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起实施）。

２００９年７月６日，日本海关发布通知，宣布修改关税税率表

说明及分类规则。对关税税率表说明的修改如下：茶的定义扩大

为包括“药片状固体及压缩成各种形状及大小的茶”；在皮革的定

义中加入了对把皮革制成相同厚度均一品质的过程的详细说明。

对分类规则的修改如下：将蛋白质制成品纳入海关编码２１０６１０

项下，将含可可乳的制品纳入海关编码２１０６９０项下。

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０日，日本海关发布通知修改部分分类规则，

将比目鱼纳入海关编码０３０１．９９项下的养殖用竹荚鱼鱼苗之中，

并对比目鱼做了详细的说明和分类。

（三）检验检疫制度

２００９年３月，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２００９年进口食品监督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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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计划，于２００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期间实施。该

计划规定了监视检查和命令检查两种主要检查形式。实施监视

检查种类包括：畜产食品、畜产加工食品、水产食品、水产加工食

品、农产食品、农产加工食品、其他食料品、酒类及饮料等食品。

检查项目包括：抗生素、农药残留、添加剂、成分规格、微生物、转

基因、辐照七大类项目。新增命令检查的产品为养殖虾、泥鳅、洋

葱及芝麻，解除命令检查的产品有蜂蜜、紫苏、荔枝和毛豆。与

２００８年相比，日本２００９年度进口食品监视检查力度更大、项目

更多、要求更严。监视检查从７９８０９批增加到８３４００批，批次增

幅４．５％，抗生素类、成分规格类项目检查增幅为１０％左右，而辐

照类增幅最高达９４％。转基因检测由原来的１４６１个批次则减

少到１００批次。

２００９年３月，日本农林水产省修改了进口肉类的检查方法，

加强对进口鸡肉和猪肉的检查，将目前进口肉类统一为０．５％的

抽查比率，调整为国外有疫情发生时提高检查比例，以确认这些

制品是否被充分加热，没有疫情时则相对降低检查比例。对从中

国、泰国等国进口的鸡肉制品，将根据疫情发生情况，提高检查比

例，以确认这些制品是否被充分加热。

二、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

（一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

１．肯定列表制度

日本于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９日开始实施食品中农业化学品肯定

列表制度。肯定列表制度实施三年多来，给中国农产品和食品对

日出口带来巨大影响。肯定列表制度设定了“一律标准”，对没有

设定具体标准的药物残留，一律执行０．０１ｐｐｍ的标准。而国际

通行的做法是依据毒理学评价结果，并考虑“每日允许摄入量

（ＡＤＩ）”和“良好农业规范（ＧＡＰ）”制定不同的农药残留限量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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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。不同农药的ＡＤＩ不同，不同食品对ＡＤＩ的贡献不同，农药暴

露量和安全风险也不一样。日本对不同食品种类制定“一律标

准”的做法，既不符合国际规则，也不符合《ＳＰＳ协定》的科学原

则。“一律标准”的实施严重影响了正常的中日农产品贸易。

２００９年中国产猪肉、鲜葱、新鲜松茸等先后被提高抽检频率随后

又被进行命令检查，新鲜芥末、马铃薯、芦笋等也先后被提高抽检

频率至３０％，其中很多决定是依据“一律标准”作出的。

此外，日本对于肯定列表制度中产品名称的解说也含糊不

清。２００９年２月，日本厚生劳动省决定对我冬葱实施密菌胺项

目命令检查，即批批检查，合格后通关。适用标准为所谓“一律标

准”０．０１ｐｐｍ。关于密菌胺，日本在肯定列表中仅对葱设定了

２ｐｐｍ的残留限量标准，但没有对冬葱设定。按照日本肯定列表

制度的规定，没有设定标准的项目一律按照０．０１ｐｐｍ执行。厚

生劳动省辩称，冬葱不属于标准中规定的葱的范围，因此葱的残

留限量标准不能适用于冬葱。这种对同一农药在同类农产品中

适用残留限量不同且差别巨大的做法给中国农产品生产和出口

企业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，影响了中日农产品贸易的正常

开展。

２．检验检疫程序

（１）随意扩大检验检疫范围

日本检验检疫程序严格，如果企业被发现一次违反农残标

准，厚生劳动省就会将对该产品的检验频度提高到３０％，１２个月

内如果再有违反，厚生劳动省将对整个国家该产品的检验频度提

高到１００％。２００９年，日本继续加大进口食品监视检查力度、设

立更多的检验项目及更高的检验标准。在检验检疫实施的过程

中，日本还随意扩大监测范围。中国产品因此频繁被抽检进入更

加严格的检验程序。例如，２００９年４月，日本检出中国产干辣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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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中检出辐照，随即宣布对中国所有产品都进行辐照命令检查；

２００９年４月，由于中国产猪肉被检验违规，日本决定加强对猪肉

的监视检查随之又转为命令检查，２００９年６月，日本又将对中国

产猪肉及其简单加工品实施命令检查的检测范围扩大至“猪排”、

“猪肉串”，以及“经蒸煮后的熟猪肉”在内的多种猪肉制品，而不

仅限于简单加工类猪肉产品。此外，日本厚生劳动省还多次将霉

菌、转基因食品等项目、进口器具、玩具类产品委托给注册机关检

验，这些注册机关有的实施不当业务管理从而发放错误的检验结

果证明书，给出口商带来了困惑。

在此，也提醒中国出口商对日本门槛不断提高的监视检查计

划引起重视，进一步提高自检自控意识，提高质量安全卫生管理

水平，从源头把好产品质量关，严格农兽药的饲料管理，确保出口

食品安全卫生。

（２）辐照检验问题

２００９年，日本加大对辐照类检验力度，与２００８年相比增幅

达９４％。在实践中，日本对一国个别产品查出经过辐照，便将检

验范围扩大至所有产品，中国企业深受其苦。２００７年日本先后

对进口香辣调味料、干燥蔬菜、茶叶等开始实施辐照检查，２００９

年４月又追加了水产品作为检查对象。２００９年中国产香菇、干

燥蔬菜、干辣椒、干洋葱、乌龙茶、冷冻水煮虾姑先后被检出经过

辐照、相关企业被迫接受批批检查。食品辐照技术是用伽马射

线、Ｘ射线、电子束等对食品进行处理，达到杀虫、灭菌和抑制发

芽等目的，以提高食品卫生质量、延长食品货架期。１９８４年，国

际食品法典委员会通过了“辐照食品通用标准”及“食品辐照设施

推荐规程”，规定辐照处理的安全剂量在１０ｋＧｙ以下。２００３年，

该标准修订为“在需要的情况下，可以应用１０ｋＧｙ以上的辐照剂

量处理，并解释说明１０ｋＧｙ以上的辐照是安全的”。目前食品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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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技术已被６０多个国家接受，美国、欧盟、加拿大等都出台了相

应的辐照技术法规。日本仅在３０多年前批准马铃薯可以使用辐

照，其他食品均不允许使用。日本的标准相对于国际通行做法要

严格，虽然根据ＳＰＳ协定第３．３条日本有权制定比国际标准、指

南等更加严格的国内标准，但是ＳＰＳ协定第２．２条和第５．５条同

时也规定了这种标准必须基于科学证据原则之上并且不应给国

际贸易带来不必要的限制。日本除了北海道的马铃薯之外，目前

没有其他辐照方面的法规及标准，中国希望日本能够给予科学分

析基础上早日完善辐照方面的标准，并确保不对辐照食品的国际

贸易不造成不必要的限制。

（二）技术性贸易壁垒

日本禁止许多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的食品添加剂，而且允

许的食品添加剂标准严格。日本对食品添加剂的认定过程冗长，

部分食品添加剂虽已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且

被广泛应用，但日本未将其列入获批准的食品添加物清单，或者

是即使批准也设定较高的标准，含该类添加剂的产品在对日出口

时依然可能受阻。

日本将收获后用的杀虫剂归类于食品添加剂之中，这种做法

有违国际习惯。通常，一国评估某杀虫剂风险时，只做收获前或

者收获后风险评估。而日本不仅进行收获前风险评估，还对同一

种杀虫剂做收获后风险评估，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将收获后用的杀

虫剂归类于食品添加剂之中，这使得外国出口商在生产过程中难

以使用有效的杀虫剂。此外，日本食品添加剂检验程序昂贵费

时，不利于外国食品进入日本市场。

（三）关税壁垒

１．关税高峰

２００９年，日本仍对农产品、皮革制品征收较高的关税，例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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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肉３８．５％，部分奶及奶制品３５％，小麦粉、大麦粉、米粉、淀粉

２５％，咖啡２５％，葡萄糖及果糖２９．８％，海藻类４０％，牛、羊、猪皮

１２％—１６％，皮包１６％，香蕉２０％—２５％，柑橘１６％—３２％，冷冻

菠萝２３．８％。

２．关税升级

日本对部分产品依加工深度按关税升级原则设定了相应的

关税。但部分产品的原材料和半成品或制成品的税率差过大，削

弱了中国相关半成品或制成品在日本市场的竞争力。比如生猪

肉关税４．３％，加工猪肉关税８．５％；对咖啡免税，对咖啡加工品

征收２５％的关税。

３．关税配额

目前，日本对无糖可可、大米、大麦和小麦、玉米、乳制品、生

丝等农产品进口实行关税配额管理，对配额外进口实行高关税，

比如牛、马革等产品配额外关税高达３０％。虽然配额外进口原

则上实行自由贸易，但由于高额关税大大削弱进口产品的竞争

力，导致配额外的一般进口数量极少。配额内进口部分往往对品

种、价格、国别、用途等均有限制，以大米为例，日本政府招标时以

长粒米为主，中国大米所占比重很少，美国大米份额占５０—

６０％，导致中国大米难以对日出口。日本关税配额管理程序复

杂，透明度有待提高。例如，仅公布获得配额的企业名单，但不标

明各企业获得的配额数量，致使配额申请人无法通过横向比较来

评估分配结果的公正性。中国希望日本提高关税配额管理制度

的透明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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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　根　廷

一、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

（一）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

阿根廷国家葡萄栽培酿酒学会（ＩＮＶ）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７日

发布了关于旋转锥体工艺的ＩＮＶ第Ｃ．２４／２００８号决议，批准在

葡萄酒部分脱醇中使用ＦｌａｖｏｕｒｔｅｃｈＰＴＹＬＴＤ．公司的ＳＣＣ

１０．０００型旋转锥体柱的旋转锥体工艺以及使用同类技术的其他

所有设备，但必须通过ＩＮＶ的测试和许可。

（二）关税调整

根据ＷＴＯ官方资料，２００８年阿根廷的简单平均关税为

１１．６％。其中，农产品的简单平均关税为１０．３％。

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０日，阿根廷总统正式宣布，在保证２０１０年

６５０万吨小麦和８００万吨玉米可供国内市场的前提下，阿政府将

对中小农户出口上述两种农产品的关税实施先征后退。目前，小

麦和玉米的出口关税分别为２３％和２０％。

（三）进出口政策调整

２００９年，阿根廷新成立的农牧渔业和食品部进一步放宽阿

根廷牛肉出口限制，增加可出口牛肉的品种并将牛肉出口企业强

制库存比例由目前的６５％下调至３０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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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他

食品类货物的进口大多需要卫生检疫，如活畜、植物及产品、

粮食、种子、咸鱼、鱼干等。

二、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

阿根廷要求饼干、面团等小麦粉制品必须加铁、叶酸、硫胺、

核黄素和烟酸进行强化，而只在个案的基础上对部分产品给予豁

免，且程序复杂，对相关产品进入阿根廷市场造成了阻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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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　拿　大

一、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

２００９年６月３０起，加拿大《有机产品条例》开始生效，该条例规

定了有机产品严格的认证标准，要求只有符合产品认证要求并至少

有机含量在９５％以上的食品才可在标签上注明为“有机食品”。

条例适用于所有进出口有机产品，不论其来源如何，所有的

有机产品必须获取符合加拿大有机认证标准的认证。加拿大食

品检验署将密切与有机产业合作开展新规定的实施。

二、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

（一）技术性贸易壁垒

加拿大对婴儿食品以及新鲜或加工的蔬菜水果产品的包装

尺寸进行了强制规定。加拿大《加工产品条例》要求在加拿大销

售的婴儿食品必须符合两种包装尺寸：４．５盎司（１２８ｍｌ）和７．５

盎司（２１３ｍｌ）。

加拿大禁止进口超过一定包装尺寸的新鲜或加工蔬菜水果，

除非加拿大进口商能够证明其国内市场对该种产品的供应不足。

如果加拿大对某种新鲜蔬果产品的包装箱尺寸标准做出具体规

定，则限制进口大包装（ｂｕｌｋ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）的产品。

（二）关税壁垒

加拿大关税配额类产品占总关税税目的２％左右，所有配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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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都是农产品，主要是奶制品、鸡肉、火鸡以及蛋类，由加拿大

供应管理系统对其进行配额管理。关税配额以内的农产品进口

关税较低，甚至为零，但是对关税配额以外的进口征收高关税，如

对配额外的部分奶制品征收２４５．５％的高关税，对配额外农产品

的最高关税达３１３．５％。

０４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０（农产品分册）



印　　尼

一、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法律政策变化

（一）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

１．可可粉国家标准

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日，印尼工业部农业和化学工业司发布《工

业部关于强制执行印尼可可粉国家标准ＳＮＩ０１３７４７１９９５的法

令Ｎｏ．４５／ＭＩＮＤ／ＰＥＲ／５／２００９》。本法令宣布了所有国内生产

及进口、在国内分销和销售的可可粉产品应ＳＮＩ０１３７４７１９９５的

要求。该法令于批准后６个月生效。

２．《进出口新鲜植物食品安全控制条例》

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，印尼颁布了《进出口新鲜植物食品安全控制

条例》，要求所有向印尼出口的新鲜植物产品必须按照规定准备

相关检验检疫材料，由印尼质检部门批准，并在印尼质检部门指

定的实验室进行农药残留、重金属污染、细菌含量等的检测，全部

合格后方可由指定港口进入印尼市场。该条例已于２００９年１１

月１９日生效。

３．《海外动物畜体、肉与内脏的进口与分销监控指令草案》

２００９年１月９日，印尼农业部牲畜总司颁布《海外动物畜

体、肉与内脏的进口与分销监控指令草案》。该指令主要涉及的

产品包括畜体、肉与内脏的种类（反刍类动物、猪、家禽肉、腌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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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工肉），指令分别对上述产品的进口要求、进口程序、动物检疫

措施、销售监控等作了规定。其中进口要求包括：进口商、原产地

国家和地区、包装、标签及装船等方面。该法令草案主要参考

ＯＩＥ２００８陆生动物卫生法典拟定的。目前尚未确定生效日期。

４．可可豆强制性国家标准

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６日，印尼农业部颁布了《有关印尼可可豆的

强制性国家标准》，该法规要求可可豆生产、处理、进出口的农业

企业必须遵行有关可可豆的强制性国家标准，并应具有根据相关

规定使用具有国家强制性标准标志的产品证书。印尼国内市场

上的国产和进口可可豆都应符合有关可可豆的国家强制性（ＳＮＩ

０１２３２３２００８）标准要求。该法规目前尚未确定生效日期。

（二）关税调整

１．恢复对奶产品征进口关税

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９日，为了支持印尼国内牛奶工业发展，印尼财

政部决定对６种全脂奶粉和１种脱脂奶产品恢复征收５％进口税。

２．印尼下调食糖进口关税

为促进进口，印尼财政部规定，自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至１２月，印

尼将下调食糖进口关税，其中白糖进口关税从７９０印尼盾／公斤

下调至４００印尼盾／公斤，原糖的进口关税也将从５５０印尼盾／公

斤下调至１５０印尼盾／公斤。

３．继续维持对棕榈油出口征收零关税

作为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，印尼根据每月鹿特丹毛棕榈

油平均价格作为确定下个月毛棕榈油出口关税的基准。根据政

府规定，毛棕榈油价７００美元／吨为出口关税起征点，低于该价格

政府将不征收出口关税。如果毛棕榈油价格在７０１至７５０美元／

吨，那么出口关税为１．５％；如果价格在７５１至８００美元／吨，税率

为３％；如果价格在８０１至８５０美元／吨，税率为４．５％；如果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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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８５１至９００美元／吨，税率为６％；如果价格在９０１至９５０美元／

吨，税率为７．５％；如果价格在９５１至１０００美元／吨，税率为

１０％；如果价格在１００１至１０５０美元／吨，税率为１２．５％；如果价

格在１０５１至１１００美元／吨，税率为１５％；如果价格在１１０１至

１１５０美元／吨，税率为１７．５％；如果价格在１１５１至１２００美元／

吨，税率为２０％；如果价格在１２０１至１２５０美元／吨，税率为

２２．５％。如果价格在１２５１美元／吨以上，税率在２５％。

截止到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份，印尼对棕榈油出口继续征收零

关税。

二、与农产品有关的贸易壁垒

（一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

印尼要求进口食品必须向印尼食品药物监督局申请注册号

进行注册，这种规定过于繁琐，加重了企业的负担。另外，在申请

时，印尼政府要求进口食品企业对于食品成分和加工工艺进行详

细的描述，可能涉及泄露商业机密问题。

印度尼西亚的动植物及其制品的进口检疫程序不符合ＳＰＳ

协定的区域化原则，对有害生物非疫区的分布往往以行政区划进

行界定，而非以科学证据来区分出口国的不同地区。

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１日，印尼以不符合检验检疫标准为由退回

４１个货柜的中国白蒜。印尼蒜葱进口商协会称，此次中国大蒜

被退回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出口蒜产品的熏蒸证书不符合规定。

据了解，近期印尼农业部又再度调整大蒜熏蒸剂标准，致使中国

大蒜未达到标准。根据印尼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６日生效的《印尼以新

鲜球茎形式进口活植物产品的植物检疫要求和措施》，印尼的进

口球茎、根茎类产品，要求产品秸秆小于１厘米、无泥土杂质，针

对十几种病虫害，要求出口国检验检疫部门在出口单证上注明

“本地区不存在此病虫害，或存在此病虫害但已经过熏蒸处理”。

３４印　　尼



受该措施影响，自２００８年４月底后，中国对印尼出口大蒜几乎处

于停滞状态。经过中印双方的积极沟通，问题才得以解决。２００８

年６月５日，印尼农业部正式致函中方，表示该检疫措施不适用

于大蒜，中国出口至印尼的大蒜仍可按照以往程序通关进入印尼

境内。但是今年６月印尼又再度强化此规定，这就再度使得出口

出现问题。据了解，由于中国对印尼出口大蒜数量较大，全部要

熏蒸并不合理，而且大蒜经过熏蒸较易腐烂，这也会使企业出货

时间延长，增加产品成本。

中方对印尼政府的以上做法表示关注，也提醒大蒜出口企

业，密切注意印尼对大蒜出口政策的变化，与商协会保持密切联

系，积极应对，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。

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，印尼贸易部规定，印尼政府将要求所有畜牧

业产品的生产或进口，均须获得兽医的卫生证明和清真证书。印

尼政府为了加强对肉类进口的监督，规定进口商除必须持有清真

证书，进口前还须持有贸易部长颁发的进口许可证。此前，进口

商只需获得农业部长或药品食品监督局主任的推荐书即可。但

该条例未对猪肉等非清真肉类进口做出规定。

（二）关税壁垒

农产品方面，超过１３００个产品的约束关税税率超过４０％，

例如，新鲜土豆的约束关税税率为５０％，而土豆的简单平均最惠

国适用关税税率仅为２５％。印尼当地农业产品相关利益方不断

游说政府提高部分敏感农产品的关税税率，并超过 ＷＴＯ约束关

税水平，例如糖、大豆及玉米。

（三）进口限制

１．进口禁令

（１）禁止从中国进口四类食品

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７日，印尼食品药物监督局发布公告，禁止从

４４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０（农产品分册）


